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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27         证券简称：众源新材         公告编号：2024-007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芜湖永杰高精铜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永杰”）、

安徽众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科技”）；本次担保

不存在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芜湖

永杰、控股子公司新能源科技提供合计 2,57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具体如下： 

（1）公司为芜湖永杰向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扬子银行”）提供 2,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为新能源科技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政务区支行（以

下简称“徽商银行”）提供 57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 2024 年 3 月 26 日，公司为芜湖永杰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000.00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为新能源科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125.53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4 年 3 月 26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

保总额 69,459.21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 60.27%。芜湖永杰最近一期资产负债

率超过 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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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芜湖永杰、控股子公司新能源科技的资金需要，近日，公

司分别与扬子银行、徽商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公司为芜湖永杰提供 2,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新能源科技提供 57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

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新能源科技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1、公司于 2023 年 3月 8日、2023年 3 月 24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申

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其中同意由公司为芜湖永

杰向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7,000 万元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于 2023年 9月 12 日、2023年 9月 28日分别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

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其中同意由公

司为芜湖永杰向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12,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前，公司为芜湖永杰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 5,00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为芜湖永杰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000万元，

可用担保额度为 12,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众源新材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7）、《众源新材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2023年 3月 25日披露

的《众源新材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2023年 9月 13日披露的《众源新材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3-059）、《众源新材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2023年 9月 29日披露的《众

源新材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72）。 

2、公司于 2023 年 3月 8日、2023年 3 月 24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申

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其中同意由公司为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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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向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8,000 万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新能源科技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政务区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2,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前，公司为

新能源科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125.53 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新能源科技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695.53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 6,304.47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众源新材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7）、《众源新材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2023年 3月 25日披露

的《众源新材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芜湖永杰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23MA8PAC554Y 

成立时间：2022 年 08月 01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安徽南陵经济开发区秋浦大道 11号 

法定代表人：陶俊兵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切削加工服务；金属材料制

造；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

合金材料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4,357.86万元，负债总额 3,487.02

万元，净资产 870.84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3,387.02 万元，净利润 20.84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9,732.06 万元，负债总额

27,810.93 万元，净资产 1,921.12 万元，2023 年 1-9 月份营业收入 69,463.03

万元，净利润-99.7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芜湖永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永杰铜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拥有

其 100%的股权。 

（二）公司名称：安徽众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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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MA8NA8H58T 

成立时间：2021 年 10月 18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湾里街道桥北工业园 7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奚海波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材料技术研

发；金属制品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通用零部件

制造；金属结构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电池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

企业管理咨询；进出口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1,780.72 万元，负债总额

7,676.80 万元，净资产 4,103.92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5,375.22 万元，净

利润-761.24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1,475.70万元，负债总额 7,600.73

万元，净资产 3,874.97 万元，2023 年 1-9 月份营业收入 5,067.50 万元，净利

润-228.9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新能源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众源新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源

投资”）的控股子公司，众源投资持有新能源科技 70%的股权，芜湖宝澜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新能源科技 3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芜湖永杰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二）《保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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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政务区支行 

债务人：安徽众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5、无反担保。 

（三）《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政务区支行 

债务人：安徽众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壹佰柒拾陆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5、无反担保。 

（四）《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政务区支行 

债务人：安徽众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贰佰叁拾肆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5、无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芜湖永杰、控股子公司新能源科技生产经营

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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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芜湖永杰、新能源科技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

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

内。因此，新能源科技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 年 3 月 26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 69,459.2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 60.27%，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57,459.2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 49.86%，无逾期担保。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月 29日 


